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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西通用机场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航行服务 （项目名称）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郧西通用机场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航行服务（项目名称）已由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部（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空参作【2023】266号                

（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郧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和

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 郧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郧西通用机场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航行服务 

2.2 建设规模：郧西通用机场为A1级通用机场，飞行区等级为2B，主要建设项目包括

跑道、停机坪、机场综合业务楼、生活服务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等。机场跑道长度1200米，

宽度30米。机场综合业务楼建筑面积2400平米；生活服务中心建筑面积820平米。 

2.3 建设地点：郧西县安家乡神雾岭村。 

2.4 招标范围：为郧西通用机场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包

括民航专业工程和非民航专业工程及编制航行服务报告（飞行程序设计、飞机性能分析），

提供本阶段航行服务研究服务；提供后期技术服务、协助完成初步设计审查，并根据初步

设计审查意见对初步设计文件进行修改调整；协助完成业主开展初设报告民航中南地区管

理局、湖北省发改委报批工作。 

2.5 服务期限：180日历天。其中：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60日历天内取得批复文件；

其中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审稿）、20个工作日内提交初步设计

及概算编制报告（送审稿）、飞行程序设计及飞机性能分析报告（送审稿）。提供本阶段

航行服务研究服务。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注册并具有有效独立法人资格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3.2 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有效的工程设计民航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或

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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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投标人近五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 5 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具备一

项类似业绩（类似业绩指：投资额 30000万元及以上或签约合同额 400 万元及以上的机场

工程的工程咨询服务业绩（工作内容至少包含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或设计服务）（须提供

招标（采购）结果公告网页截图及链接、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合同协议书复印件；若以上

佐证材料内容无法体现项目规模，须另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 

3.4 拟派项目负责人要求：投标人拟派本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和民航机

场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附一级建筑师注册证书和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必须是投标人的在册人员，提供投标截止之日前六个月内任意连

续三个月社保证明，以上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单位投标，以“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查询信息为准； 

3.6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招标

项目投标；（需提供不存在以上行为加盖公章的承诺书） 

3.7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 不给予经济补偿。 

给予经济补偿的，招标人将按如下标准支付经济补偿费：    /    。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11 月 06 日 17:00 至2025  年 11 月 13  日17:00

（北京时间，下同） ，在 十堰市茅箭区北京中路60号震洋贵府东八栋2101号湖北双为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详细地址）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邮购招标文件的，需另加手续费（含邮

费） 0.00 元。招标人在收到单位介绍信和邮购款和技术资料押金（含手续费）后  /  日内寄

送。 

5.1（B）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  年 11 月 06 日 17:00 至2025  年 11 月 13  

日17:00 (北京时间，下同)，登录 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电子招标投标

交易平台名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5.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   元，售后不退。技术资料押金   /   元，在退还技术资料时

退还（不计利息）。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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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  年  11   月 28  日 09  

时 30  分，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6.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将予以拒收。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

https://zbtb.caac.gov.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gzebpubservice.cn/）、中国湖北政府采购网（

https://www.ccgp-hubei.gov.cn/）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郧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招标代理机构：湖北双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十堰市郧西县富康大道19号   地    址：十堰市茅箭区北京中路60号震洋 

贵府东八栋2101号 

邮    编： 442600                    邮    编： 442000                    

联 系 人： 胡先生                    联 系 人： 樊先生                    

电    话： 0719-6233629                 电    话： 15549995191               

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        /                   

网    址：          /                网    址：          /                 

开户银行：          /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 

五堰支行 

账    号：           /               账    号：1810000509200141613          
 

 2025  年 11  月 06  日 

 


